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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自2022年憲法訴訟法施行後，憲法法庭的案件審理已全面實現審判化，

非如過往適用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時期，是以「解釋憲法」的方式扮演

「釋疑者」之角色。然即使憲法法庭已以法院的形式，依據憲法事後控制其

他國家權力運作，惟在舊制時期便備受詬病的「黑箱」不受理決議，似未隨

新制上路而獲得解決。在我國憲法訴訟制度下，憲法訴訟法是否賦予憲法法

庭得享一般性的選案自由，尚非十分明確。特別是憲法訴訟法第 61 條第 1

項規定，另以「憲法重要性」或「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」作為過濾

機制，以致針對憲法訴願，憲法法庭是否就受理與否握有裁量權，抑或其應

於此等另設之受理要件滿足時，負有受理聲請之義務，又顯得愈加模糊。由

於此等問題涉及規範規劃上究是如何定位憲法法庭之權力角色，是本文擬在

就個別憲法訴訟類型之合法性要件為探討前，先嘗試釐清上述疑義，再就憲

法訴願、具體規範審查的程序合法要件進行解析。此外，因由國家最高機關

所提出之聲請，究屬主觀或客觀憲法訴訟於我國尚有爭議，而此復與其權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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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色之定位相關，因此本文擬於確認國家最高機關、立法委員之聲請，依其

制度目的屬何訴訟類型後，再行探討其等程序合法要件應如何解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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